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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節能減碳管理與發展趨勢

109年2月

主辦單位：經濟部工業局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產業自願性節能減碳工作推動人員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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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減碳目標及溫管法相關公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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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家減碳目標及溫管法相關公告

276.992Mt

266.038Mt

2005
2007

3

我國減碳路徑採先緩後加速

 國家減量目標(溫管法)：205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降為2005年排放量50%以下

 國家溫室氣體減量目標規劃（基準年2005年）

第一期（2016-2020年）目標：2020年較基準年減 2%。[製造部門146.544百萬噸]

第二期（2021-2025年）目標願景：2025年較基準年減10%。[製造部門 ? 百萬噸]

第三期（2026-2030年）目標願景：2030年較基準年減20%為努力方向。

行政院於107年1月23日核定第一期目標國家減碳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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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設或變更溫室氣體排放源排放量公告
依據母法「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辦法」

第二十條第四項規定訂定

定義︰

總量管制實施日後設立之溫室氣體排放源

新設溫室氣體排放源排放量規模

條件︰

屬依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公告之第一批應

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且全

廠（場）固定燃料燃燒、製程之直接排放

及間接排放產生溫室氣體年排放量達二點

五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以上者。

條件︰

總量管制實施日後因設備更換或擴增、製

程、原（物）料、燃料或產品改變等情形，

致有全廠（場）固定燃料燃燒、製程之直

接排放及間接排放增量達前一年度溫室氣

體年排放量百分之二十，且增量達二點五

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以上者。

定義︰

總量管制實施日前已建造完成、建造中、

已完成招標程序或未經招標程序已訂立工

程施作契約者，且屬依本法第十六條第一

項公告之第一批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

量之排放源。

變更溫室氣體排放源排放量規模

完整公告版本
https://oaout.epa.gov.tw/law/LawContent.aspx?id=GL007437

107.12.19公告版本

一、國家減碳目標及溫管法相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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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定方式 107.12.19公告版本

一、國家減碳目標及溫管法相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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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室氣體排放源最佳可行技術草案
依據母法「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辦法」

第二十條第六項規定訂定

 以天然氣或生質燃料為燃料。

 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使用再生能源。

 採用溫室氣體排放回收再利用或破壞去除技術。

 使用能源效率較同業別為佳之設備或製程。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技術類別。

第二十條第四項所規定應採行之最佳可行技術

應檢具資料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認定

 申請表。

 採行技術之名稱、型式、設計容量、效率等技術之佐證資料。

 與溫室氣體排放有關之原(物)料、燃料用量或產品產量、設

計操作條件之說明資料。

 溫室氣體年排放量推估計算之說明資料。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資料。

未能採行附表最佳可行技術者應檢具資料申請

事業採行之最佳可行技
術，其對應排放源之排
放量，應涵蓋新設或變
更排放源排放量之百分
之八十以上，且應每年
將執行成果記載於該年
度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
報告書。

注意事項

各行業最佳可行

技術可參考最佳
可行技術草案附

表項目

107/11/06預告草案版本

一、國家減碳目標及溫管法相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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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業

a. 以天然氣或生質燃料為燃料。

b. 使用再生能源或設再生能源發電

設備設置符合置管理辦法規定之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c. 採用溫室氣體排放回收再利用或

破壞去除技術。

d. 使用符合國家標準CNS 14400

IE3之高效型馬達。

e. 空調系統採用冰水主機及變頻空

調系統。

發電業

a. 燃氣複循環機組發電程序：

 裝置容量110萬(含)kW以上者，採行

天然氣複循環發電技術(NGCC)，其

設計發電熱效率(LHV, Gross)應大於

或等於62%。

 裝置容量50萬(含)~110萬kW者，採

行天然氣複循環發電技術(NGCC)，

其設計發電熱效率(LHV, Gross)應大

於或等於60%。

b. 燃煤汽力機組鍋爐發電程序：

 超超臨界發電技術(USC)，其設計發

電熱效率(LHV,Gross) 應大於或等於

44.5%。

 先進超超臨界發電技術(A-USC)，其

設計發電熱效率(LHV,Gross)應大於

或等於45%。

c. 燃煤汽力機組鍋爐發電程序：高效率

氣化複循環發電技術(IGCC)，其設計

發電熱效率(LHV,Gross)應大於或等於

48%。

鋼鐵業

a. 設置高爐熱風爐廢熱回收系統

b. 100%回收焦爐氣、高爐氣及轉

爐氣。

c. 設置連續式加熱爐之燃燒器。

d. 設置燃氣加熱爐預熱器。

e. 採用高爐頂壓發電技術。

f. 採用乾式淬火技術。

g. 高爐、熱風爐或蓄熱式預熱器裝

設廢熱回收裝置。

h. 加熱爐採行蓄熱式燃燒器。

石油煉製業

a. 加熱爐等設備以製程氣為燃料。

b. 採平衡式通風加熱爐燃燒效率達

90%。

c. 使用狹點技術或熱整合技術。

水泥業

a. 料研磨程序使用預磨機或豎磨機。

b. 熟料燒成程序：

 乾式製程且設置多階預熱與預

鍛燒之製程。

 製程中廢熱回收再利用

c. 水泥研磨程序使用預磨機或豎磨

機。

d. 應用低溫餘熱發電，以及採行變

頻調速設備。

半導體/薄膜電晶

a. 排放含氟溫室氣體之排放源，全

數設置含氟氣體處理效率大於

90%以上之尾氣處理設備。

(+各行業項目)

(+各行業項目)

(+各行業項目) (+各行業項目)

(+各行業項目)

草案版本
https://oaout.epa.gov.tw/law/DraftOpinion.aspx?id=1132&Type=H

一、國家減碳目標及溫管法相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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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減量機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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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減量機制

•溫管法§20立法說明:中央主管機關核配時應考量未訂定先期專案排放強度之事業或排放
源，於本法施行前所為先期減量之努力，得予排放額度獎勵，以維護總體公平性。
•溫管法§22:中央主管機關應針對經執行抵換專案、先期專案、符合效能標準獎勵及非總
量管制公告之排放源自願減量取得排放額度者，於資訊平台帳戶登錄其排放額度、使用
條件及使用期限。

部會推動產業

自願減量

溫室氣體先期

專案暨抵換專

案推動原則

溫室氣體抵換

專案管理辦法

溫室氣體排放源

符合效能標準獎

勵辦法

2005

2010.09.10

2015.07.01

2017.03.15

溫室氣體減量
先期專案

溫室氣體排放額度抵換專案(抵換專案)

溫室氣體排放源
符合效能標準獎勵

其他獎勵
機制

非總量管制公告
之排放源自願減
量獎勵

溫
室
氣
體
減
量
及
管
理
法
實
施

總

量
管

制

啟
動

減量獎勵機制-背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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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減量機制
第一批盤查登錄排放源

• 第一批盤查登錄排放源為特定行業別+排放量達2.5萬噸CO2e者
• 依106年申報資料統計，含電力業及工研院共列管288家，掌握80%以上我國工業及
能源部門化石燃料燃燒溫室氣體排放量。

資料來源：環保署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第一批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總說明

水泥業
熟料生產程序

半導體業
積體電路晶圓製造程序

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業
薄膜電晶體元件陣列基板、彩色濾光片生產程序

+

鋼鐵業
一貫煉鋼鋼胚、電弧爐碳鋼鋼胚、弧爐不銹鋼
鋼胚、H型鋼、不銹鋼熱軋鋼捲生產程序

發電業
石油煉製業

全廠(場)化石燃料燃燒之直接排放產生溫
室氣體年排放量達2.5萬公噸CO2e。

各行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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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

環保署為接軌總量管制，排放源依排放規模，分流管制與獎勵。

二、國內減量機制



12

 抵換專案-修正公告

一. 已向中央有關機關提出再生能源憑證申請之再生能源

發電設備，不得申請註冊

二. 本辦法修正發布一年後，屬依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公

告第一批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且溫

室氣體年排放量達二點五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以上者，

不得申請註冊

適用對象及其排除條件 (第4條)

一. 本法施行前經政府輔導之計畫型抵換專案，應於本辦

法修正施行後一年內提出申請，其計入期自政府輔導

核可日起算。

九. 總量管制實施前已註冊之計畫型抵換專案，且專案邊

界含括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總量管制之排放源邊界者，

於總量管制實施後，其專案執行至原計入期限屆至為

止。

申請期限(第10條)

申請案件不符合規定者，中央主管機關應限期補正，補正日數不計入審查期間，

且補正總日數不得超過六個月；屆期未補正或不能補正者，應駁回其申請。

補正時間 (第18條)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前項計畫型抵換專案計畫書之外

加性分析得僅分析法規外加性：

一. 再生能源類型總裝置容量小於或等於五千瓩。

二. 節能型專案每年總節電量小於或等於二千萬度。

三. 溫室氣體每年排放量總減量小於或等於二萬公噸二

氧化碳當量。

新增計畫型抵換專案微型規模外加性分析規定 (第7條)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前項子專案計畫書之外加性分析

得僅分析法規外加性：

一. 再生能源類型子專案總裝置容量小於或等於五千瓩。

二. 節能型子專案每年總節電量小於或等於二千萬度。

三. 子專案溫室氣體每年排放量總減量小於或等於二萬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新增方案型抵換專案微型規模外加性分析規定 (第11條)

107/12/27發布版本

依據母法「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辦法」
第二十二條第三項規定訂定

二、國內減量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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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所屬公告之排放源採行減緩措施，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本辦法之規定：

一.法規應遵循事項、環境影響評估書件所載之審查結論或承諾事項。但優於法規應遵循事項

或環境影響評估書件所載之審查結論或承諾事項且符合效能標準者，不在此限。

二.因關廠、停工、停業、歇業等因素導致之減量。

適用對象及排除申請資格(新增第3條第二項)

• 刪除減緩措施滿十二個月限制。

• 增列事業申請獎勵額度計算公式︰

事業申請獎勵額度＝效能標準–申請年度溫室氣體排放量。

(申請額度≠核可額度)

• 事業屬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但書情形者，獎勵額度應扣除依法履行事項與符合效能標準之

差值。

獎勵額度申請(修正第7條)

完整修正公告版本
https://oaout.epa.gov.tw/law/LawContent.aspx?id=GL006883

108/01/11發布版本

依據母法「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辦法」
第二十二條第三項規定訂定

 溫室氣體排放源符合效能標準獎勵辦法-
修正公告

二、國內減量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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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能標準-修正影響

提醒業者留意:

1.申請資格

第一批盤查對象(≧2.5萬噸CO2e/年)

2.效能標準

環保署規劃係以全廠三年平均/三年最低排放量為效能標準

3.獎勵額度計算

申請獎勵額度＝效能標準–申請年度溫室氣體排放量

效能標準(任連續兩年排放量差異)：排放量差異=
(ܤ−ܣ)
ܤ

× 100% 

(申請額度≠核可額度)

A：第N-1年排放量、第N-2年排放量

B：第N-2年排放量、第N-3年排放量

N：申請年度

差異≦ 10%，採三年平均值

差異>10%，採三年最低值

二、國內減量機制

排放量變動≦ 10%
效能標準採平均值

排放量變動>10%
效能標準採最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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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用戶訂定節約能源目標及執行計畫規定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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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源用戶訂定節約能源目標及執行計畫規定

一、規定對象：契約用電容量超過八百瓩之法人與自然人，但不
包括下列用戶：

（一）國軍部隊用戶。

（二）車道及隧道用電用戶。

（三）專供軌道車輛牽引用電用戶。

（四）港埠裝卸作業用電用戶。

（五）廣播電臺用電用戶。

（六）專供營繕工程施工用電用戶。

（七）臨時用電用戶。

（八）依能源管理法第十六條所稱大型投資生產計畫新設能源使用設施，
所送能源使用說明書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之用戶。

（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用戶。

108年12月25日經能字第10804605770號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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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源用戶訂定節約能源目標及執行計畫規定

二、本規定用詞定義：
（一）節電措施：指能源用戶採行以下各種節約能源措施：

1.針對所使用之照明、動力、電熱、空調、冷凍冷藏或其他使用能源之設備，進行能源
效率提升、維護保養、更換高效率設備或零件。

2.自中華民國109年起，所採行之節約熱能措施。

3.參與及執行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需量反應負載管理相關措施之實際抑低量。

4.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供自用之電量。

5.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措施。

（二）年度節電量：指能源用戶實施節電措施，每年度節省之用電量，其計算期間，自實施
日之次月起算，最多以12個月為限。但計算期間跨年度者，節省之用電量按年度分

別計算。

（三）累計節電量：指自中華民國104年起，加總計算各年度節電量至當年度止。

（四）年度用電量：指能源用戶當年度購電量及自行發電量之總和，減去售電量所得值。

（五）累計用電量：指自中華民國104年起，加總計算各年度用電量至當年度止。

新增

舉例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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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源用戶訂定節約能源目標及執行計畫規定

二、本規定用詞定義：
（六）年度節電率：指能源用戶年度節電量，除以年度節電量加上年度用電量所得值。

（七）平均年節電率：指能源用戶累計節電量，除以累計節電量加上累計用電量所得值，其

計算說明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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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源用戶訂定節約能源目標及執行計畫規定

三、能源用戶依能源管理法第9條訂定之節約能源目標及執行計畫，其年
度節電率應達1%以上，未達1%且無正當理由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就
該能源用戶所報執行計畫，不予核定。

四、能源用戶應於每年1月31日前，向中央主管機關申報前1年度節電措
施執行情形、年度節電量、年度節電率及平均年節電率。

前項能源用戶之前1年度平均年節電率未達1%者，應於當年1月31日
前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說明及改善計畫，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執行
之；違反者，依有關法令規定處理。

五、能源用戶於中華民國104年至113年平均年節電率應達1%以上。

六、能源用戶依第四點申報之資料，應併同能源用戶應申報使用能源之種
類、數量、項目、效率、申報期間及方式規定之資料，向中央主管機
關辦理申報。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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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源用戶訂定節約能源目標及執行計畫規定

平均年節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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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源用戶訂定節約能源目標及執行計畫規定

節電量計算提醒

1.節約熱能之節電量 =節約熱能量(千卡) / 860 (千卡/度) x轉換效率係數

(1)火力電廠能源用戶之轉換效率係數為40%；汽電共生廠能源用戶之
轉換效率係數為20%；其餘能源用戶之轉換效率係數為10%。

(2) 能源用戶每年認列節約熱能之總節電量，以不超過年度用電量之
0.5%為限。

2.需量反應之節電量 =實際抑低量(kW) x抑低時數 (小時)

實際抑低量須有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之相關文件佐證。

 工業局產業溫室氣體自願減量資訊平台之減量計算注意事項

1. 依各項節能減碳措施邊界認定節能，如措施邊界內係為節省蒸氣
等熱能，以蒸氣節省量進行認列，不可且無須轉換為節電量。

2. 需量反應屬查核指引排除條款之可停電力，故工業局不予認列



22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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